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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

根据《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职工互助保障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

制定《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临沂办事处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

保障活动实施细则（一年期）(2024 版)》。 

第一条 活动的基本内容 

参加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活动（一年期）后，在互

助保障有效期内会员首次确诊患有本活动所列的 12类女职工特殊

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时，会员可按照本活动有关规定领取互助金，

用于缓解会员家庭经济困难。 

第二条 参加本活动的条件和办法 

凡身体健康，能够正常参加所在单位工作，年龄在 16 至 60

周岁的在职女职工（含正式、合同制、聘用期超过一年的临时职

工），都可以通过其所在单位的工会向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（以下

简称“本会”）在当地的办事处（以下简称“办事处”）申请参加

本活动，成为本会会员。 

为保证会员享有公平的权益，本会只接受由基层工会统一组

织职工参加本活动。参加本活动的女职工不得少于全体女职工的

80%；100 人以下的单位要全体女职工参加。 

第三条 参加本活动的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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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加本活动会费标准为 25 元/份，交纳会费后互助保障期

在约定时间统一生效。互助保障期一经生效中途不得退出本活动。 

2.本活动保障期为一年，自计划书上记载的生效日零时起至

期满之日二十四时止。期满续保另办手续。保障期满后，无论会

员是否已享受互助金待遇，所交纳会费不再返还。 

3.会员所在单位应提供参加本活动的会员名单，包括：姓名、

性别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。 

4.在互助保障期内会员最多参加四份本活动，超出次数视为

无效。对已参加活动的单位，本年度内新增人员参加活动原则上

将在下一年度本单位续保时统一办理。 

5.参加本活动的会员在约定生效的互助保障期开始之日起，

执行 60 日（含本数，下同）的观察期。互助保障期满后，符合参

加条件的会员在 15日内继续参加本活动将不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，

超过 15 日后续保仍须执行观察期。 

第四条 参加本活动的待遇和相关规定 

1.女职工特殊疾病保障待遇 

（1）在本活动生效 30 日（含）内，会员首次确诊患有 12 类

女职工特殊疾病的一种或者多种时，不享受领取女职工特殊疾病

的互助金待遇； 

（2）在本活动生效 30 日后 60 日（含）内，会员首次确诊患

有 12 类女职工特殊疾病的一种或者多种时，可以一次性领取 500

元/份慰问金，女职工特殊疾病保障待遇终止； 

（3）在本活动生效 60 日（不含）后，会员首次确诊患有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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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 12 类女职工特殊疾病中的一种或者多种原位癌时，可以一次性

领取 1000 元/份慰问金，女职工特殊疾病保障待遇终止； 

（4）在本活动生效 60 日（不含）后，会员首次确诊患有上

述 12 类女职工特殊疾病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时，可以一次性领取

15000 元/份女工特病互助金，女职工特殊疾病保障待遇终止； 

（5）参加本活动前已患有本活动规定的一种或多种女职工特

殊疾病的会员，对既往疾病不再享受女职工特殊疾病保障待遇； 

（6）对参加本活动并按照规定领取互助金的会员，互助保障

期满后再次续保时，对既往疾病不再享受女职工特殊疾病保障待

遇。 

2.本活动所指的女职工特殊疾病包括以下 12 类 

（1）原发性子宫颈癌； 

（2）原发性输卵管恶性肿瘤； 

（3）原发性子宫内膜癌； 

（4）绒毛膜癌； 

（5）原发性乳腺癌； 

（6）原发性外阴癌、阴道癌； 

（7）原发性子宫肉瘤； 

（8）原发性卵巢癌； 

（9）恶性卵巢交界瘤； 

（10）恶性葡萄胎； 

（11）生殖器官上的黑色素瘤； 

（12）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乳腺全切除手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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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下列原因，会员不享受本活动的保障待遇 

1.战争、军事行动、暴动、恐怖活动或者其他类似的武装叛

乱期间； 

2.原子能、核能装臵的污染或辐射造成的疾病； 

3.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； 

4.违法犯罪行为，从事违法、犯罪活动期间或者被依法拘留、

服刑期间； 

5.故意行为，挑衅而导致的打斗、被袭击或被谋杀； 

6.会员或其所在单位故意隐瞒、伪造或篡改病史、病历以及

其他欺骗行为； 

7.酗酒或者受酒精、毒品、管制药品影响期间； 

8.酒后驾驶、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、驾驶无有效行驶证或者

驾驶与驾照不符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； 

9.医疗事故导致的； 

10.不孕不育治疗、人工受精、怀孕、分娩（含难产）、流产、

堕胎、节育（含绝育）； 

11.精神和行为障碍（依照世界卫生组织《疾病和有关健康问

题的国际统计分类》（ICO-10））导致的； 

12.在非认可的医疗机构就医的； 

13.会员在参加本活动前已经或曾经患本活动所指的原发性

恶性肿瘤和原位癌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，或由其它疾病转移致使

会员患有本活动所列疾病； 

14.医院误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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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工伤、生育、职业病、由责任方承担的或者其他非疾病原

因导致的。 

第六条 互助金的受领人 

女工特病慰问金、互助金由会员本人受领。 

第七条 互助金的申领手续 

1.会员自首次确诊患有 12 类女职工特殊疾病之日起 10 日内，

应告知办事处以便进行调查； 

2.会员所在单位工会填写的《互助金申请书》，提供完整的事

件经过书面说明、会员的身份证复印件； 

3.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病理报告、诊断证明、住院病

案首页，入院记录、手术记录、出院小结，并加盖医院病案室专

用章，以及需要由会员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； 

4.其它必要证明和材料； 

5.会员自疾病确诊之日起,两年内不向办事处提交互助金申

领手续的，视同为放弃申请互助金的权利。 

第八条 其他约定事项 

1.本活动所指的女职工特殊疾病按照国家有关疾病诊断标准

判定。 

2.无论是否已经参加本会其他互助保障活动，会员首次参加

本活动均需重新执行观察期的规定。 

3.对本活动执行中有关内容发生争议，由中国职工保险互助

会专家委员会进行最终裁定。 


